

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

第3号提案的答复

杨敏等2名委员： 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对玉江高速限制大型货车通行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“将玉江大道定位为红塔区至江川区的城市内部道路，加强管理，规范车辆运行秩序，确保畅通”的建议

玉江大道已于2016年由市交通运输局移交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变更为城市道路。玉江大道提升改造项目起于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，向东经九溪镇、至江川区转盘，全长26.039公里。项目于2017年9月正式动工，2018年2月实现高速段南半幅通车，2019年9月23日实现红塔区段太极路－东风立交双向通车，2019年12月30日实现玉江高速全线双向通车。玉江大道改造提升工程作为玉溪市未来市域生态景观与发展的轴线，项目实施后对带动红塔区和江川区之间土地开发利用、提升城市品位、玉溪城市东拓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针对“全面禁止或限制大型货车通行，确保玉江大道路面长期保持完好状态，大幅降低安全隐患，确保玉溪中心城区至江川、华宁、通海、澄江等地的道路交通运营顺利进行”的建议

（一）开展整治公路运输货车非法改装和泼洒专项行动情况。根据《玉溪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支队 玉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印发<玉溪市整治公路运输货车非法改装和泼洒专项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玉交运路政〔2019〕33号）文件部署安排，我市对公路运输货车非法改装和泼洒行为开展专项整治，以非法改装货厢为切入点，消除货车严重超载的条件。红塔区及江川区在区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，组建联合执法队伍，开展流动检测，做到时间段的全覆盖、重点区域的全覆盖、重点车辆的全覆盖。专项行动结束后将总结工作经验，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制定并实施常态化治理措施。

自2019年12月15日起，玉溪市公安交警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，对货车非法加装栏板及泼洒漏等显性超载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，严重打击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，专项行动对超载货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，路面严重显性超载运输下降了90%。下一步，将继续强化部门联动，进一步加强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，完善工作程序，严格管理，强化措施并通过多方共同努力，加大工作力度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。

（二）2014年实施货车限行后反映出的突出问题。一是玉江高速是连接红塔区至江川区、澄江市、通海县、华宁县方向的双向中央隔离主干道，连接玉溪直通昆明，红塔区、江川区90%的货物（包括燃油等）均通过该道路运输，是通往红河州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滇东南重要过境公路，承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货车运输任务，对玉江大道大货车限行并不现实。二是2014年因玉江大道实施货车限行，导致玉华线（玉溪至通海至华宁方向）车流量增大，事故多发。玉华线共发生因大型货车交通事故死亡2人以上事故共2起，造成6人死亡。

综上所述，加之当前玉溪绕城公路未建成，实施限制大型货车通行条件还不成熟。且老玉江线路面狭窄、路况较差，部分路段涉及的桥涵等难以承受住大型货运车辆通过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，极易造成现有老公路瘫痪。同时部分夜间进行运输的大型货运车辆，在经过老公路沿线村庄时产生的噪音将严重影响群众休息，扰乱道路沿线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。
感谢你们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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